扬州大学学生公寓管理规定

        第一条  学生公寓是学生日常学习与生活的重要场所，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。为维护学生公寓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秩序，创造文明、整洁、优美、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第二条  学生公寓资源由学生处统筹安排和调配，学生住宿实行按专业、班级相对集中的原则，公寓服务中心、各学院负责学生住宿方案的落实。
第三条  公寓服务中心是学生公寓的管理服务部门，负责学生公寓管理、设施维护、日常服务工作；学生处负责对学生公寓管理服务工作进行指导、协调、检查和考核；各学院负责学生教育管理工作。
        第四条  入住学生必须按住宿标准交纳住宿费，住宿费按学年收取。学生公寓用水用电实行定额供给，超额自费。
        第五条  学生应按指定的公寓楼、房间、床位住宿，未经批准不得私自调换。学生公寓因维修、改造需要对寝室进行调整时，住宿生应服从统一安排，按时搬迁。学院遇特殊情况需整体调整寝室时，必须向学生处申请，批准后方可调整。
       第六条  学生休学、退学、毕业时，到各校区公寓办办理退宿手续，出国及外出交流学生参照申请走读办理相关手续。在办理离校手续一周内必须搬离、腾空原入住寝室的床位，并退还寝室钥匙、家具等物品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第七条  严禁学生私自校外租房住宿，因特殊原因要求在校外住宿者，必须办理有关审批手续。
      （一）家庭或亲戚住扬州市区且居住地离学校较近的学生，可申请走读；
      （二）因病治疗或者其它特殊原因确需校外居住的；整学年到外地做实验、科研的研究生，可申请校外住宿；
      （三）学生走读或校外住宿，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学生及家长向学校提交有关责任书（必要时需公证），班主任、导师签字，学院审核，学生处审批；
      （四）新生申请走读或校外住宿，在入学报到时提出申请，一周内办完审批手续；其他年级学生须在暑假前一个月内提出申请，在暑假前办完审批手续，腾空原入住寝室的床位，并退还寝室钥匙、家具等物品。
       第八条  住宿生应严格遵守学校作息制度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讲究文明礼貌，遵守文明公约，自觉维护学生公寓区正常的生活秩序。
      （一）按时起床、归宿、就寝、熄灯。严禁夜不归宿。熄灯后要保持安静，不得大声喧哗、播放音响及进行其他妨碍他人休息的活动；
      （二）公寓楼内禁止喝酒、吸烟、起哄、斗殴、摔扔酒瓶杂物等；
      （三）不得在公寓区及走廊内打球、摆放杂物。自行车按规定场所停放；
      （四）禁止在学生公寓区内饲养动物；
      （五）未经允许，不得在学生公寓区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或广告宣传活动。
       第九条  住宿生应遵守学生公寓卫生管理制度，自觉维护公共场所卫生环境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。
      （一）保持室内整齐清洁，寝室卫生定期检查和考核；不乱扔乱抛纸屑、果皮，垃圾按指定地点放置，学习和生活用品摆放整齐；
      （二）严禁往窗外、走廊、水池等公共场所乱抛杂物、倒剩饭菜、泼水，不乱涂乱画，不随地吐痰。
       第十条  住宿生应自觉维护寝室安全，增强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，对影响寝室安全和正常秩序的不良行为应及时报告、劝阻和制止。
      （一）严禁在学生公寓区内存放易燃、易爆、易腐蚀、放射性等危险物品；
      （二）严禁违章用电，严禁使用电冰箱、洗衣机、微波炉等生活电器以及电阻性发热电器（如热得快、电磁炉、电热杯、电饭煲、电熨斗、电暖器、电热毯、电夹板、暖手宝、烘鞋器、烘干机等）；
      （三）禁止在学生公寓区内使用明火（如焚烧物品、点蜡烛、点蚊香、燃放鞭炮，使用煤气灶、煤油炉、酒精炉等）；
      （四）严禁私拉乱接，人离开寝室时必须切断电源。
违反上述规定者，公寓服务中心有权查处，对违章电器及有关物品予以没收。
       第十一条  住宿生应自觉爱护公物，妥善使用，保管好私人财物。
      （一）公寓楼内家具和各项设施，不得擅自移动、调换或搬出寝室；人为损坏公物必须照价赔偿，并追究当事人相关责任；家具设备破损及时到值班室报修；
      （二）爱护消防设施、设备，任何人不得随意动用公寓区的消防设施设备；严禁私拆防火、防盗等安全防护设施；
      （三）住宿生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，保障自身合法权益。要及时关、锁好门窗，贵重物品要妥善保管，大额现金要及时存入银行，以防失窃，否则责任自负；
     （四）节约用水用电；
     （五）严禁将寝室钥匙借给他人，严禁私自调换门锁或另加门锁；
     （六）携带大件贵重物品离开公寓楼，必须出示有效证件并登记，经值班人员查验后方可带出；
     （七）不得私自在寝室内增添家具和其它设施。
       第十二条  学生公寓严禁留宿他人，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异性寝室。
       第十三条  住宿生应自觉遵守亲友来访管理规定，来访人员必须出示证件、进行登记，在公寓楼门厅或值班室会客，特殊情况经工作人员同意后可进入被访同学寝室。
       第十四条  学生公寓计算机网络的管理使用，按照《扬州大学校园计算机网络学生公寓楼局域网管理暂行办法》执行。学生不得登录非法网站和传播非法文字、音频、视频资料等，不得编造或传播虚假、有害信息；不得攻击、侵入他人计算机和移动通讯网络系统。
       第十五条  建立健全学生公寓区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机制，认真贯彻落实扬州大学《学生公寓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》。
       第十六条  建立健全学生公寓自律组织，鼓励和支持学生制定寝室公约，建立扬州大学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，建立公寓楼层长和寝室长管理制度，发挥学生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、自我教育、自我监督的积极作用。
       第十七条  对违反本规定学生的处理，按照《扬州大学学生纪律处分条例》给予处理。
       第十八条  本规定适用于所有住宿生。
       第十九条 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       第二十条  本规定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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